
供应商资格要求

1.一般资格要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资格要求，

提供以下材料：

1.1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或自

然人身份证明；

1.2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 2023 年或 2024 年经审计的财务

审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其附注并附会计师事务所的营业执照

及执业证书；或基本开户银行近 3 个月内出具的有效的资信证明（须附基本开户行开户许可

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1.3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

业技术能力的承诺函（格式自拟）；

1.4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需提供 2024 年以来任意 3 个月的

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资料,未发生缴税情况的，须提供零申报证明，即提供企业

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申报证明或加盖税务机关公章的申报表或自行在网上申报系统中打

印的已申报报表。依法免税的，须提供供应商所在地税务部门出具的相应证明（复印件或扫

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1.5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

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原件扫描件（格式自拟）。

2.诚信资格要求

2.1 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

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如被列入失信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

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

任及后果。

2.2 资格审查时，代理机构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包括失信

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

(http://www.ccgp.gov.cn/cr/list，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先信行为记录名单)上查询，并将查

询结果打印存档。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



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其资格审查不予通过。

3.特殊行业资格要求

投标产品属于药品管理的，供应商需提供有效的《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范围覆盖所

投产品），并提供产品的药品生产批件（注册证）。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采购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价限价 备注

1
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人

类免疫缺陷病毒（1+2 型）核酸检

测试剂盒（TMA-化学发光法）

20000 人份 77.5 元/人份 进口

二、技术参数（规格）要求

1．检测项目:HBV DNA; HCV RNA; HIV-1/2 RNA 多项联合检测。

2．核酸扩增原理：转录介导扩增技术(TMA)

3．检测原理：杂交保护的化学发光法，减少荧光污染。

4．检测模式：单人份检测，无需样本汇集。

5．覆盖病毒亚型：

HIV-1 RNA: M 组（A、B、C、D、E、F和 G亚型）、N 组、O 组；

HCV RNA:1、2、3、4、5、6亚型

HBV DNA: A、B、C、D、E、F和 G亚型

6．试剂检测灵敏度:（以实际检测过程的灵敏度为准，可溯源到 WHO 标准品；如果采用混样

检测，为混样后的灵敏度，即分析灵敏度乘以混样规模）

HBV DNA≤4.3(3.8-5.0) IU / ml

HCV RNA≤3.0(2.5-3.9) IU / ml

HIV-1 RNA≤18.0(15.0-23.5) IU / ml

HIV-2 RNA≤10.4(8.9-12.6) IU / ml

7．检测试剂盒包含内对照，能监控核酸提取、扩增和检测的全过程。

8．在同一反应管内同时完成 HBV DNA、HCV RNA 和 HIV-1/2 RNA 多项核酸检测。

9．核酸物质提取采用目标核酸探针技术结合磁珠原理进行。

10．单检模式下，原始采血管直接上机。兼容 12×75mm-16×100mm 范围标准尺寸的试管。

11．核酸扩增产物离机前必须自动进行灭活处理，减低污染发生风险，符合生物安全原则。

12．检测试剂适用于血清及 K2EDTA、K3EDTA、ACD、柠檬酸钠、肝素抗凝的血浆。

13．检测样本最长可以保存 13 天，在 8-25℃间可以保存 72 小时；

14. 样本和检测试剂通过条码追踪。

15.试剂包装及标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良好的密闭性及防潮性。



商务要求

一、交货期及交货地点

1.交货期：根据甲方实际工作要求，按数量分批到货。

2.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验收标准、规范及方式

1.符合国家、行业相关规范。

2.符合采购人及采购文件要求。

三、付款方式

签订合同时约定。

四、产品有效期

按产品规定的有效期执行，接采购人通知送达的产品有效期不得低于产品规定有效期的

2/3。

五、售后服务

1.投标人须提供产品制造商授权书。

2.在产品有效期内由于产品的质量原因，均由供应商负责更换。非质量原因产品临期 1

个月的，供应商应免费更换。

3.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提供 7×24 小时技术服务热线。在接到客户售后服务通知后，供

应商应在 30 分钟内响应，24 小时内解决，所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六、验收

1.验收时应与投标时产品原始样本技术资料/标书技术文件一致，并应符合我国有关技

术规范和技术标准，所派人员的一切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若在验收时对产品质量出现争议时请相关部门进行鉴定，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验收时须提供产品报关单。

七、其他要求

未尽事宜待双方协商决定。

（本次评定原则采用符合性合理价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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